
桃園市私立惠翔幼兒園收費明細 
           教保服務期間：第一學期  112年 8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學期  113年 2月 1日至 113年 7月 31 日 

大班註冊費 中、小班註冊費 

收費 

項目 

收費 

期間 
全日 

收費 

項目 

收費 

期間 
半日 全日 

學 費 一學期 16800 學 費 一學期 10100 16800 

月費 月費 

雜費 月 1895 雜費 月 1370 2100 

材料費 月 800 材料費 月 600 800 

活動費 月 600 活動費 月 450 600 

午餐費 月 1000 午餐費 月 1000 1000 

點心費 月 1200 點心費 月 600 1200 

合計 月 5495 合計 月 4020 5700 

幼幼班註冊費 其他費用 

收費 

項目 

收費 

期間 
半日 全日 保險費 一學期 代收 

代辦  

學 費 一學期 10100 16800 交通費 雙趟/月 
單趟/月 

1400 
 700  

月費     

雜費 月 2105 2630     

材料費 月 600 800     

活動費 月 450 600     

午餐費 月 1000 1000     

點心費 月 600 1200     

合計 月 4755 6230  

 
依據『桃園市  幼兒園收退費辦法』辦理 
 
 



 

桃園市私立惠翔幼兒園收退費辦法 
 

◎幼兒因故無法就讀而中途離園者，本園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: 

   一、學費: 

      1.開學前，提出無法就讀者，全數退還。 

      2.入學後未逾六週者，退還三分之二。 

      3.入學後逾六週者，未逾八週者，退還二分之一。 

      4.入學後逾八週者，不予退費。 

   二、保險費:依學生團體保險相關規定辦理退費。 

   三、前款以外之代辦費:全學期收費項目,按就讀月數比例退費,其未 

       滿一個月部分,按幼兒就讀日數計其比例退費；每月收費項目,

按離園當月就讀日數退費,已製成成品者不予退費。 

   四、幼兒請假、停課退費標準: 

      1.幼兒因故請假連續達 7日以上(含假日)者，以就讀日數退還請      

        假期間之點心費、午餐費、交通費、其餘項目不予退費。 

      2.因法定傳染病、流行病、流行疫情等強制停課連續達 7日(含假   

        日)以上者，依就讀日退還停課期間之點心費、午餐費、交通費 

         ,其餘項目不予退費。 

   五、國定假日、農曆春節連續達五日(含例假日)以上，以就讀日 

       數退還停課週間點心費、午餐費、交通費，補課之彈性假日   

       不予退費。 

   六、學齡前幼兒各項補助(由本園協助家長申請補助) 

       

      ◎大班幼兒補助 

 

      ◎低收入家庭子女托教補助 

 

   七、家長與學校的聯絡 

 

      1.請您隨時留意聯絡本之各類通知,並簽名表示閱過。 

      2.園方電話:03-3868075   03-3868360 

             FAX:03-3868996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29日 


